关于开展2020-2021学年苏州大学医学部药学院研究生评优工作的通知
根据学校有关规定，现开展2020-2021学年苏州大学研究生评优工作。
一、评定范围
1、参评对象：
优秀研究生：一、二年级全日制在校在读研究生（委培、定向生除外）；
优秀研究生干部：学制内全日制在校在读研究生干部（委培、定向生除外）；
优秀毕业研究生：2021年6月全日制毕业研究生（在职、委培、定向生除外）。
研究生学术标兵：学制内全日制在校在读研究生干部（委培、定向生除外）；
2、本学年有考试不及格者、受处分者不得参评；
[bookmark: _Hlk68791313]3、实验记录审查不合格者不得参评；
4、各类奖项均不兼得。
二、评定方法以及名额分配
名额详见附件1.2020-2021苏州大学医学部药学院研究生评优名额分配表。
三、评定流程
1、符合条件的研究生提出申请并由学业导师和德政导师推荐，提交申请材料至各班班长，申请材料包括评优汇总表以及各类申请证明电子材料，包括成绩单（可以是系统截图），发表文章的PDF文件，各类获奖证书扫描件。
2、各班班长将所有同学的申请材料汇总后，将汇总表以及附件电子文档在4月16日上午10点前报至蔺瑶老师处（邮箱：ylin@suda.edu.cn）。请务必在规定日期内按照通知要求准时报送材料，逾期将不予受理，责任自负；材料不符合要求者，不予受理。
3、学院于4月22日将评选结果公示。
4、以学院（部）为单位将评优书面材料报送研究生院审批。
四、评定细则及奖助学金评定标准及要求
详见附件2：苏州大学医学部药学院研究生评优工作细则（与奖学金评选基本一致）
优秀毕业生材料起止日期：2018年9月1日至今。
优秀研究生及研究生干部材料起止日期：2020年5月1日至今。
优秀研究生干部排序只按社会活动成绩。
五、药学院奖学金评定委员会名单：
主任委员：许国强
委    员：王光辉、王剑文、张小虎、张学农、张真庆、陈华兵、镇学初、汪维鹏、张健、蔺瑶、路家琦（博士研究生）、孙杉（硕士研究生） 
苏州大学医学部药学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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